


陸、 聽證過程：

一、發言次序： 1

（一）發言人：

卜口案件當事人口其他利害關億人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

2、書面意見（﹒已檢附、口未檢附）
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 ）詳書面意見 1-1 。

（二）受詢人：基泰建設股份有公司蕭嘉洋經理
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 口機關單位

2、答復要告：

(1 ）第1點，住戶規約依照內政部規約範本，有關住戶意見於後績第

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納入討論。

(2）本案目前為事業計畫階段，後續依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委由三家估

價師事務所辦理估價作業，屆時有關各所有權人權利價值，均會

詳細列出。

(3）共同負擔部分均依照提列標準提列，後續依審議會決議辦理。

(4）本案申請老舊公寓專案獎勵，相關容積獎勵 後續依照審議會決議

辦理。

受詢人簽章、





二 、 發言次序：-1一

（一）發言人： 李○○（委託人：李○○代、李○○）
1、﹒案件當事人口其他利害關條人口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

2、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、口未檢附）
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）本案現在是聽證階段，目前所有權人對權利價值都不太清楚。
(2） 所有權狀坪數（室內＋陽台）＊Cl+o. 05 陽臺比＋0.31公設比）＊66.3

均價，再加160萬車位均價，正負10%，約等於我們未來權利分
配價值，以計畫書P255頁，3FA3為例，陽臺 7.96m2，陽臺比約

0.66，比 上面公式0.05高﹔表 15-8更新後整體開發收益，車位

均價約188萬，這2各 數據有出入，是否請實施者再補充說明。
(3）本案雨遮登記問題，以3FA3為例，兩遮面積為3.51m2（約1坪左

右）列入 計價，107年後申請之建案，兩遮不可登記及計價，請實

施者說明。

(4）拆遷補償計算表，請說明四樓與五樓拆除單價一樣，但拆遷補償
單價卻不同，四樓為17860元，五樓 18550元，差額690元，以
本戶面積 91m2為例，差價約6萬多，請實施者說明。

(5）租金補貼，你參考102年崔媽媽基金會租金單價查估，距今久遠，
不符行情﹔另房屋租金以所有權狀 計價（包含陽臺），但目前提列

租金補貼 卻只有室內面積。本案施工期較長，租金補貼 原提列 42

各個月，但目前減至36個月，是否能以原提列月數 計算。另有

591 查 價供參。
(6）目前二樓以上單價是66.3萬，但估 價報告價格日期與勘查日期

為102年，若未來順利提列，預估於118完工，另萬企大業在大

業路440號，與本案很近，平均銷售單價為80萬。
發言人簽章：乞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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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發言次序：2一

（一）發言人：賴
1 、 ﹒案件當事人口其他利害關條人口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
2 、 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 、 口未檢附）
3 、 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）希望不要有機械車位。
(2）我是一樓面向大業路，原面寬5米多，更新後設計剩3米多，請

實施者說明。

發言人紳：級
（二）受詢人：基泰建設股份有公司蕭嘉洋經理
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口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當：

(1）目前全案均為平面車位，無機械車位。
(2）本案店面面寬每戶都有6～7米面寬。
(3) � 1-:. ->.

受詢人簽章：品咚P干



四、發言次序： 4

（一）發言人： 游○○

卜口案件當事人口其他利害關條人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

2、書面意見（﹒已檢附、口未檢附）
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）詳書面意見 4-1 。

（二）受詢人：基泰建設股份有公司蕭嘉洋經理
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 口機關單位

2、答復要告：

(1）實施者會持續溝通期望達到100%同意，若無法達到100%同意，

後續將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代拆。

受詢人簽章：





五、發言次序：5
（一）發言人：李○○（委託人：李○○代、 李○○）

1、﹒案件當事人口其他利害關條人口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
2、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、口未檢附）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
(1）現有的資料，實施者說陽臺比0.05，但計畫書P225頁陽臺比是
0.66，二者有誤差。

(2）兩遮部分，實施者回覆說沒有兩遮設計，但計畫書P225頁有詳
列兩遮面積（約1坪左右），請實施者說明。

(3）貸款利息，實施者估42個月，貸款利率依101年估算，現在是
110年，利率是否應修正。

發言人簽章之

（二）受詢人：基泰建設股份有公司蕭嘉洋經理
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口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話：

(1）兩遮部分，於圓面上確實無兩遮設計，計畫書附錄之產權面積靜、
代書誤植計入，後績會修正。

(2）有關分配部分，於會後將與發言人善盡溝通協調之義務。

受詢人簽章：黨孟晶

（三）受詢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事業科張雅婷股長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口受任人，口已檢附委託書）、﹒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話：

(1）本案為事權分送案，有關估價部分後續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
定，評價 基準日為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前六個月內。

受詢人簽章：﹔t 才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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